
申請 終止 

   委託代繳公用事業費用、停車費及稅款約定書 

立約定書人(即存戶，下稱立約人)茲向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 貴行)申請/終止轉帳代繳
下列附表所列各項費用，並已審閱且瞭解背面約定書所載相關約定事項，且同意遵守本約定書所載之相關
約定事項。 

此 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

附表(代繳項目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年  月   日  

項 目 申請項目 發票獎金入帳        內   容    

 

申請 終止 同意 不同意  區  處  區 戶  號   分 號 檢 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

申請 終止 同意 不同意  站  所    水   號   檢 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

申請 終止  大  區   中 區 區   戶  號    檢 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

申請 終止 營運處代號 電 話 及 行 動 號 碼 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申請 終止 瓦 斯 公 司    用 戶 戶 號 碼    電腦號碼 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

申請 終止 縣市別 汽車 機(慢)車 車 牌 號 碼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申請 終止 稅 款 項 目   稅 籍 地 址   納稅人 
     

     

說明：1.本約定書填寫一份，如委託代繳(收)稅款(退稅)，加填一份送當地稅務機關備索追繳(退)
稅通知書。 

2.請檢附最近費用收據(影本)或通知單或其他可資證明文件乙份，供確認代繳項目編號或代
號。 

3.得申請代繳瓦斯費用之瓦斯公司為大台北、欣欣、欣桃、新海、欣中、新竹、中油、欣彰、欣
南、欣雲、欣營、欣湖、欣林、欣泰、裕苗、欣芝、南鎮、竹建、欣雄、欣嘉、欣高。 

4.得申請代繳停車費用之縣(市)為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新竹縣/市、臺中市、臺南
市、高雄市。惟「微型電動二輪車」申請代繳停車費用僅限新北市。 

5.發票獎金係統一發票五獎、六獎及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仟元獎獎金。 

立約定書人：  (簽名及原留印鑑) 

扣款帳號：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

 2-A08-16  2024.12版 

 

主管：          經辦：        驗印： 



委託代繳公用事業費用、停車費及稅款約定書 
 

1. 立約人茲向 貴行申請委託代繳附表所列之各項費用，以立約人委託代繳附表所列費用項目
為限，並按期自立約人在 貴行指定存款帳戶內，逕行劃付代繳，不另簽發取款憑條；立約
人指定存款帳戶內，如遇有存款不足繳納有關費用時， 貴行並無通知之義務；如本約定書
之內容因填寫不全、錯誤或其他原因致 貴行無法辦理轉帳者，則本約定書不生效力。 

2. 立約人申請代繳各項費用， 貴行自接受申請並經洽各公用事業機構建檔之月份起履行代繳
義務，在未開始履行前各月份之費用，仍應由立約人自行繳納。 

3. 立約人委託代繳之各項費用，如因存款帳戶結清、存款不足或所指定帳戶之存款遭法院強制
執行或列為警示戶，或因其他事由致無法代繳而由 貴行退回單據予公用事業機構者，其因
此所招致之損失及違約金責任， 貴行無墊款或部分付款之義務，概由立約人自行負擔 

， 貴行並得終止本約定書。 

4. 立約人若以支票存款為約定存款帳戶，倘因扣繳費用而致存款不足，發生退票情事，概由立
約人自行負擔。 

5. 立約人委託代繳之各項費用，在未終止委託代繳前自行結清所指定代繳之存款帳戶時，視同
自動終止委託代繳之約定，其因此所生之損失及違約金責任，概由立約人自行負擔。 

6. 立約人如擬變更委託代繳之指定存款帳戶或內容，應以書面通知 貴行終止原委託代繳之約
定及重新填載本約定書，並同意自 貴行受理變更及洽妥有關公用事業機構完成相關手續後
始生效；立約人如擬終止委託代繳，應以書面通知 貴行終止原委託代繳之約定，並同意自 
貴行受理變更及洽妥有關公用事業機構完成相關手續後始生效。 

7. 倘 貴行與有關公用事業機構終止相關契約者，將自該契約終止日起終止為立約人扣款代繳
該公用事業費用。 

8. 立約人委託代繳公用事業費用，在未終止委託前，不得藉故拒絕繳費，否則因而所引起之
損失及責任，概由立約人自行負擔。 

9. 如立約人汽機車路邊停車費已設定其他代繳帳戶，需另行取消原設定。有關代繳停車費之
扣款時間，依各縣市停車管理單位公告之作業時間為準。車輛所有人異動時（例如車輛辦
理買賣過戶），立約人同意應事先向 貴行辦理終止自動扣繳，如未終止自動扣繳，則視為
同意由約定之存款帳戶繼續自動扣繳該車輛之自動扣繳停車費。 

10.  貴行受託代扣繳汽機車路邊停車費，以立約人申請代繳之停車縣市停車管理單位開立之路
邊停車費為限，立約人對停車費金額、明細等有疑問時，應逕向有關之停車管理單位查詢
洽辦。 

11.  貴行代繳之各項費用收據，由各該公用事業機構出具予立約人，立約人如對於收費帳單、
稅單及其他計算追補等事項有所疑議時，概由立約人自行洽詢有關收費單位。立約人如有
住址遷移、過戶、停用等變動事項，應即向各有關公用事業機構辦妥應辦各項手續並通知 
貴行，其因未辦妥各項手續而招致之損失及責任，概由立約人自行負擔。 

12. 本約定書條款，除雙方另有約定外，如有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 貴行相關業務規定一般銀行
慣例或相關金融法令規定辦理，本約定書條款將來如因法令變更有與新規定牴觸時，應依新  
規定辦理，並以 貴行公告為主。 

 機器印錄區   


